
113學年度臺南市創造能力資優鑑定注意事項及考場分配圖

（大成國小場次） 

一、鑑定日期為 113年 5月 18日(星期六)，考試時程請參

閱附件 1。 

二、因應安全及場地限制，本校當日尚有承辦臺南市政府

勞工局約聘雇人員考場，請家長由本校幼兒園側門

（善化區青年路）進入，當日校園內開放停放汽、機

車（憑鑑定評量證進場停車），每位學生建議一位家長

陪同，不開放查看試場，請先參閱試場位置圖(如附件

2。 

三、當日 8:00始開放校園，請學生及陪同的家長於 

8:00~8:30 報到，並按組別(如下所示) 進行報到。 

1.第 1試場: 113124025-113124765 

2.第 2試場: 113124769-113125989 

四、報到地點：(請參閱各考場配置圖，詳如附件 3) 

五、報到時不須量體溫。若學生自主要求量體溫，或試務

人員發現疑似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經學生同意量溫

者，應至試場試務中心。考生體溫量測經確認達額溫

37.5度或耳溫 38度以上或有呼吸道症狀者，一律移至



「備用試場」應試。 

六、試場在初選前會進行清潔消毒工作，僅供學生與試務

人員出入，家長不得出入。當日 8:45開放試場，由試

務人員引導學生上樓等候進場，8:50分預備鐘響，學

生進入試場教室。 

七、請學生自備鉛筆、橡皮擦，攜帶評量證入場。(考場會

統一準備透明軟墊，考生不需準備軟墊)。 

八、鑑定後請考生及陪考人員盡速離開校園，以利後續場

地復原事宜。 

九、若有任何問題，請電洽大成國小輔導室 06-

5837520#2140。 



臺南市113學年度創造能力資優鑑定
     鑑定日期：113年5月18日（星期六）

�間 �� �註

01 08:00-08:30 考⽣報到

02 08:45 由試�⼈員引�考⽣��考場 家⻑不�考場

03 08:50 預���考⽣�座

04 09:00 測驗開�

05 10:30 測驗結束/考⽣�場 依�測�形⽽定�暫
訂於10�30�結束

�於上午8�30�到��定試場�並�看�定試場座��

■準�⽤品�1.�定評量證 2.�� 3.�⽪��

■放         榜�結果於5⽉22⽇�告於本校�站 https://dces.tn.edu.tw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���https://gti.tn.edu.tw 。

■其         它�考⽣�到15�鐘者不得�場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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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到完成，請先至休息室等候，待考試前10分鐘，由工作人員引導至考場



第1試場

113124025
何○平

113124154
楊○樑

113124268
劉○彣

113124186
李○凌

113124271
楊○叡

113124310
胡○羽

113124333
林○毅

113124433
羅○鈞

113124370
陳○瑋

113124497
李○筑

113124538
沈○凡

113124593
莊○緹

113124765
陳○蓉

113124697
吳○熙

黑板

前
門

後
門

考試類別：創造力資優方案 評量證編號：113124025-113124765



第2試場

113124769
陳○歆

113124906
陳○睿

113124967
熊○廷

113124934
洪○茜

113124978
謝○樺

113125053
吳○軒

113125191
蔡○澂

113125660
許○芝

113125417
劉○鑫

113125675
黃○華

113125723
許○芩

113125811
楊○翰

113125989
柯○勻

113125988
吳○梓

黑板

前
門

後
門

考試類別：創造力資優方案 評量證編號：113124769-1131259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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